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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（原质检总局第 62 号令） 

 

（2004 年 5 月 24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62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3 月

6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 号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废止

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4 月 28 日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

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关总

署第 243 号令《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，保障人体健康和动植物、微

生物安全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农

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对通过各种方式（包括贸易、来料加工、邮寄、携带、

生产、代繁、科研、交换、展览、援助、赠送以及其他方式）进出境的转基因产品

的检验检疫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“转基因产品”是指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规

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转基因生物与产品。 

第四条  海关总署负责全国进出境转基因产品的检验检疫管理工作，主管海关

负责所辖地区进出境转基因产品的检验检疫以及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 海关总署对过境转移的农业转基因产品实行许可制度。其他过境转移

的转基因产品，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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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进境检验检疫 

 

第六条  海关总署对进境转基因动植物及其产品、微生物及其产品和食品实行

申报制度。 

第七条 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办理进境报检手续时，应当在《入境货物报检

单》的货物名称栏中注明是否为转基因产品。申报为转基因产品的，除按规定提供

有关单证外，还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签发的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

书》或者相关批准文件。海关对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》电子数据进行系统自

动比对验核。 

第八条  对列入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

门制定并公布）的进境转基因产品，如申报是转基因的，海关应当实施转基因项目

的符合性检测，如申报是非转基因的，海关应进行转基因项目抽查检测；对实施标

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以外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、微生物及其产品和食

品，海关可根据情况实施转基因项目抽查检测。 

海关按照国家认可的检测方法和标准进行转基因项目检测。 

第九条  经转基因检测合格的，准予进境。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海关通知货

主或者其代理人作退货或者销毁处理： 

（一）申报为转基因产品，但经检测其转基因成分与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

书》不符的； 

（二）申报为非转基因产品，但经检测其含有转基因成分的。 

第十条  进境供展览用的转基因产品，须凭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签发的有

关批准文件进境，展览期间应当接受海关的监管。展览结束后，所有转基因产品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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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。如因特殊原因，需改变用途的，须按有关规定补办进境检

验检疫手续。 

 

第三章 过境检验检疫 

 

第十一条  过境转基因产品进境时，货主或者其代理人须持规定的单证向进境

口岸海关申报，经海关审查合格的，准予过境，并由出境口岸海关监督其出境。对

改换原包装及变更过境线路的过境转基因产品，应当按照规定重新办理过境手续。 

 

第四章 出境检验检疫 

 

第十二条  对出境产品需要进行转基因检测或者出具非转基因证明的，货主或

者其代理人应当提前向所在地海关提出申请，并提供输入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发布的

转基因产品进境要求。 

第十三条  海关受理申请后，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发布的批准转基因

技术应用于商业化生产的信息，按规定抽样送转基因检测实验室作转基因项目检

测，依据出具的检测报告，确认为转基因产品并符合输入国家或者地区转基因产品

进境要求的，出具相关检验检疫单证；确认为非转基因产品的，出具非转基因产品

证明。 

 

第五章 附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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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对进出境转基因产品除按本办法规定实施转基因项目检测和监管

外，其他检验检疫项目内容按照法律法规和海关总署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承担转基因项目检测的实验室必须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

的能力验证。 

第十六条 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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